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通案再利用許可申請書

□初次
□展延第      次(原許可文號：                       )

□重新申請(原許可文號：                             )

	
	
	


再利用機構：                   
申請日期：_________ 年  _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申請書注意事項
1. 本申請書格式為110年6月修訂。
2. 申請書應為一式十份，一份為正本，正本應簽章處需用印，其餘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3. 申請書請以A4紙張直式橫書填寫，並以膠裝方式裝訂，封面之申請日期為提出再利用許可申請公文之發文日期 (該日期不因提送之修正版次而變動)。

4. 申請書內文與附件應編頁碼。

5. 申請書頁背應註明申請許可類型(通案)與再利用機構名稱，若為修正版應增列版次。

【頁背範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通案再利用許可申請書(第一次修正版)台灣第一公司】
6. 申請書核定本應檢附紙本(份數另行通知)及電子檔，其檔案格式可為word檔或PDF檔，其內容應包含本文及所有相關附件。
7. 本部針對收受廢棄物或再利用產品檢測頻率之定義，係以年度計算，非以許可生效日起計算，爰各項檢測頻率倘為每年檢測一次，應為每年度檢測一次，倘為每半年檢測一次，應為每半年度檢測一次。

8. 經濟部再利用許可申請案許可期限核發原則
本部再利用許可申請案許可期限以如下表為原則，各案許可期限之核定以最終審議結果為準。
	類型
	再利用許可期限核發原則

	個案
	· 初次申請：許可期限1年6個月

· 展延案(含原許可案重新申請)
1. 運作已滿1年且無不良紀錄，許可期限為3年。
2. 前案執行期間，違反管理辦法§15，許可期限以不超過2年為限。
3. 前案執行期間，違反管理辦法§16未檢具資料至本部備查及上網申報等相關規定，於審查期間未改善完成者，許可期限以不超過2年為限。
4. 前案期間無實際收受廢棄物再利用者，許可期限為1年6個月。

	通案
	· 初次申請：運作已滿1年且無不良紀錄者，許可期限為3年
· 展延案(含原許可案重新申請)
1. 通案運作已滿2年，且無不良紀錄者，許可期限為3年。
2. 前案執行期間違反管理辦法§15，許可期限以不超過1年6個月為限。
3. 前案執行期間，違反管理辦法§16未檢具資料至本部備查及上網申報等相關規定，於審查期間未改善完成者，許可期限以不超過1年6個月為限。
4. 前案期間無實際收受廢棄物再利用者，許可期限為1年6個月。

	符合管理辦法§13-1-1~§13-1-5各款
	· 初次申請：申請個案者，許可期限為3年；申請通案者，運作已滿1年且無不良紀錄者，許可期限為5年。
· 展延(含原許可案重新申請)
1. 無不良紀錄者，許可期限為5年。

2. 前案執行期間，違反管理辦法§15，許可期限以不超過2年6個月為限。

3. 前案執行期間，違反管理辦法§16未檢具資料至本部備查及上網申報等相關規定，於審查期間未改善完成者，許可期限以不超過2年6個月為限。

4. 前案許可期間，未實際收受廢棄物再利用者，許可期限為2年6個月。

	其他
	1. 許可案運作期間違反管理辦法第14條依法重新申請，許可期限個案、通案以不超過1年為限。
2. 其他特殊情形，由工業局提出建議許可期限並經指導會討論決議訂之


備註：上表所述「無不良紀錄」係指無違反管理辦法第14、15、16條之情形。

壹、再利用機構基本資料表
	一、再利用機構基本資料

	再利用機構名稱
	工廠登記文件編號/商業(公司)登記文件編號
	工廠/商業(公司)登記地址
	負責人
	聯絡人及電話
	傳真
	e-mail

	
	
	
	
	
	
	

	二、再利用廢棄物申請資料

	廢棄物來源製程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代碼
	再利用申請量

(公噸/月)
	再利用

產品名稱
	再利用

產品用途
	廢棄物再利用費支付方式(可複選)

	
	
	
	
	
	
	□事業付費

□再利用機構付費

□無償
□其他：

	
	
	
	
	
	
	□事業付費

□再利用機構付費

□無償
□其他：

	本案擬新增之來源製程(上述廢棄物之來源製程無具12個月以上收受實績，擬於本案新增者)：

	廢棄物來源製程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代碼
	來源事業之機構名稱、連絡人及公司電話

	1.
	
	
	

	2.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費支付方式補充說明事項：


	擬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13條第1項各款申請五年再利用之許可年限者，請勾選：
 □再利用產品項目與該來源物質廢棄前相同且具同等品質。

 □再利用產品為稀貴金屬(金、銀、鈀、鉑、銥、銠、鋨、釕、銦、鎵)。
 □前款以外且純度在90%以上之單一金屬，且再利用製程衍生固體廢棄物之產出量應低於總事業廢棄物投入量20%。
 □依商品檢驗法第三條公告規定應辦理檢驗之產品。
 □已經本部授予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證書。

	再利用機構公司及負責人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書內容均屬正確，所附資料文件均與正本相符，且再利用機構保證本申請案所採用之再利用技術絕無侵害他人專利權，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註：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貳、再利用運作計畫書
	內      容
	頁      次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表
	　

	二、清除計畫說明表
	　

	三、再利用計畫說明表
	　

	四、污染防治計畫說明表
	　

	五、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說明表
	　

	六、異常運作處理計畫說明表
	　

	七、緊急應變計畫說明表
	　

	八、相關佐證資料表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表

	1.再利用事業廢棄物種類：                        ；名稱：

	2.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及製程(事業廢棄物來源製程流程圖應標註投入之原物料及廢棄物產出處)：

A.前案許可之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及製程：
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及製程彙整表
來源產業代碼 (2碼)
來源行業名稱

來源製程代碼(6碼)
來源製程名稱
註1：來源產業代碼與名稱：請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所訂之中類代碼與名稱填寫。
註2：來源製程代碼與名稱：請依經環保主管機關核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來源製程代碼與名稱填寫。

註3：如來源製程為廢水處理程序或廢氣處理程序者，應敘述其前一道製程。
B.擬新增非屬前案許可之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及製程：
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及製程彙整表

來源產業代碼 (2碼)

來源行業名稱

來源製程代碼(6碼)

來源製程名稱

註1：來源產業代碼與名稱：請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所訂之中類代碼與名稱填寫。

註2：來源製程代碼與名稱：請依經環保主管機關核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來源製程代碼與名稱填寫。
註3：如來源製程為廢水處理程序或廢氣處理程序者，應敘述其前一道製程。


	3.事業廢棄物屬性：□一般，□有害；事業廢棄物代碼：


	4.總申請量：                公噸/月


	5.全量分析及有害特性認定(檢測資料應為近一年委託檢測之，另全量分析檢測成分總和應逾90%)：


	6.已取得及申請中再利用事業廢棄物種類及數量：

(1)已許可之再利用事業廢棄物種類及數量

事業廢棄物名稱

事業廢棄物代碼

許可再利用數量

(公噸/月)

許可日期

許可期限

核發單位

(2)已取得再利用檢核之R類事業廢棄物種類及數量
事業廢棄物名稱

事業廢棄物代碼

最大月再利用量
(公噸/月)

許可日期

許可期限

核發單位

(3)申請中(含本案)再利用事業廢棄物種類及數量

事業廢棄物名稱

事業廢棄物代碼

申請再利用數量

(公噸/月)

申請日期

審核單位

是否為展延或原許可案重新申請




註：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二、清除計畫說明表

	1.清除方式：□事業自行清除，□再利用機構自行清除，□事業委託合法運輸業清除
□再利用機構委託合法運輸業清除，□事業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清除機構清除，□再利用機構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清除機構清除

	2.清除量(公噸)及清除頻率(原則以每月25日計算)：


	3.清除機構及車輛(含車號、載重(公噸)及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相關說明)：


	4.各收受事業之清除路線(以規劃收受事業所在區域之清運路線示之)：



註：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三、再利用計畫說明表

	1.進廠管制方式(包含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允收檢測項目、標準、方法、頻率、不符允收標準時之退運機制，及前案許可期間事業廢棄物允收標準之檢測結果彙整)：
本案事業廢棄物允收檢測項目、標準、方法、頻率
事業廢棄物
名稱
檢測項目

允收標準

檢測方法

檢測頻率

檢測方式＊
註1：檢測方式係指自行檢測或委外檢測，委外檢測者請註明由再利用機構或事業機構委外檢測。
註2：各項檢測頻率倘為每年檢測一次，應為每年度檢測一次，倘為每半年檢測一次，應為每半年度檢測一次。

前案許可期間事業廢棄物允收檢測結果彙整

事業廢棄物

名稱

檢測項目

實際檢測次數＊1
檢測結果＊2
(單位)

允收標準、檢測頻率與檢測方式＊3、4
註1：「實際檢測次數」：事業廢棄物檢測項目屬委外檢測者，填具前案許可生效日起至本案申請日前一個月份月底期間之實際檢測次數，檢測項目屬自行檢測者，填具本案申請日前三個月份之實際檢測次數。
註2：「檢測結果」：以最小值至最大值之範圍方式表示。
註3：「允收標準、檢測頻率與檢測方式」倘與本案相同者，請填寫「與本案相同」，倘與本案不同者，請分欄填寫前案許可申請書之允收標準、檢測頻率與檢測方式。
註4：檢測方法屬環檢所公告者，以檢測當時環檢所公告之標準方法為準。

	2.進廠廢棄物之貯存設施、規格及容量(公噸)(貯存設施須含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相關說明)：


	3.再利用技術原理：


	4.再利用流程及質量平衡(應包含再利用方式及操作控制條件；質量平衡圖應以前案期間實際批次投入量或單位時間實際投入量繪製)：


	5.再利用設施規格、功能及最大設計再利用量(公噸)：


	6.再利用作業期程：


	7.再利用事業廢棄物收受數量 (本次申請之事業廢棄物種類已取得個/通案許可再利用者，按月彙整統計自再利用許可後之事業廢棄物進廠量(公噸)、再利用量(公噸)及暫存量(公噸))：

事業廢棄物進廠量、再利用量及暫存量統計表(單位：公噸)
事業廢棄物名稱

年份

月份

上月庫存量

當月進廠量

當月再利用量

當月暫存量




註：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四、污染防治計畫說明表

	1.污染防治方式及設施規格：


	2.污染排放檢測項目、方法、頻率及標準(依必要性分述各類別之污染排放情形與檢測規劃)：
污染排放檢測項目、標準、位置與頻率

類別*
檢測項目

標準值

檢測位置

檢測頻率

註1：檢測類別係指廢水、廢氣、廢棄物或其他視實際需求應檢測之類別。

註2：倘廢水係納管至工業區廢水處理廠者，其廢水檢測項目及標準應與工業區污水處理廠下水水質檢測項目及其標準一致。
註3：各項檢測頻率倘為每年檢測一次，應為每年度檢測一次，倘為每半年檢測一次，應為每半年度檢測一次。



	3.再利用後事業廢棄物清理(含事業廢棄物名稱、代碼、清理數量、有害特性說明、檢測項目、頻率與結果及清理方式，本次申請之事業廢棄物種類已取得個/通案許可再利用者，按月彙整統計自再利用許可後之再利用後事業廢棄物產生量(公噸)、清理量(公噸)及暫存量(公噸))： 
再利用後廢棄物清理情形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代碼

委託清運機構

委託處理(或再利用)機構

處理(或再利用)方式

再利用後廢棄物產生量、清理量及暫存量統計表(單位：公噸)

再利用後廢棄物名稱

年份

月份

上月庫存量

當月產生量

當月清理量

當月暫存量




註：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五、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說明表

	1.產品名稱：

	2.產品用途(倘有用途限制，請註明用途限制或警語標示)： 



	3.產品品質標準與檢驗項目、產品品質、方法、頻率及前案許可期間再利用產品之檢測結果彙整：

產品規格與檢驗項目、方法、頻率表

產品名稱

檢測項目

產品品質
檢測方法1
檢測頻率

檢測方式2
註1：檢測方法以檢測當時公告之標準方法為準。
註2：檢測方式係指自行檢測或委外檢測，委外檢測者請註明由再利用機構或事業機構委外檢測。
註3：各項檢測頻率倘為每年檢測一次，應為每年度檢測一次，倘為每半年檢測一次，應為每半年度檢測一次。
前案許可期間再利用產品之檢測結果彙整

產品名稱

檢測項目

實際檢測次數＊1
檢測結果＊2
(單位)

產品品質、檢測頻率與檢測方式＊3
註1：「實際檢測次數」：再利用產品檢測項目屬委外檢測者，填具前案許可生效日起至本案申請日前一個月份月底期間之實際檢測次數，檢測項目屬自行檢測者，填具本案申請日前三個月份之實際檢測次數。

註2：「檢測結果」：以最小值至最大值之範圍方式表示。

註3：「產品品質、檢測頻率與檢測方式」倘與本案相同者，請填寫「與本案相同」，倘與本案不同者，請分欄填寫前案許可申請書之產品品質、檢測頻率與檢測方式。


	4.產品貯存方式、貯存設施及規格(含再利用產品貯存區容量(公噸)之說明及估算基準，倘具有多項再利用產品者，應分別說明各貯存區容量(公噸))：


	5.產品產銷數量(本次申請之事業廢棄物種類已取得個/通案許可再利用者，按月彙整統計自再利用許可後之產品生產量(公噸)、銷售量(公噸)及庫存量(公噸)。)：
再利用產品生產量、銷售量及庫存量統計表(單位：公噸)

再利用產品

年份

月份

上月庫存量

當月生產量

當月銷售量

當月暫存量



	6.產品之用途、銷售對象及數量：
產品之用途、銷售對象及數量彙整表
產品名稱

用途
銷售對象
前案許可期間每月平均銷售數量(公噸/月)



	7.產品最終流向追蹤機制之規劃：


	8.再利用產品不符產品規格時之處置方式：




註：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六、異常運作處理計畫說明表

	1.停(歇)業之未再利用及再利用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2.產品庫存量超過貯存容量時之處理計畫：




註：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七、緊急應變計畫說明表

	1.清除及再利用可能發生危安事件之應變措施：


	2.廠內工安消防相關設備：


	3.廠內及廠外之緊急聯絡單位及電話（含警、消、工安、環保及醫療各單位）：


	4.再利用機構之緊急應變組織人員編制圖：


	5.工安、消防及緊急應變之教育訓練規劃



註：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八、相關佐證資料表

	項目
	內容
	頁次

	1.再利用機構基本資料
	□工廠登記文件影本(需含工廠廠地總面積、廠房總面積、主要產品等相關資料，另未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再利用許可者尚須檢附工廠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機器設備明細表)
	

	
	□商業(公司)登記文件影本
	

	2.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事業廢棄物全量分析報告影本(初次通案申請者，不同來源產業與製程者須檢附各1家以上；展延或原案重新申請者，不同事業廢棄物種類及代碼須檢附各1家以上；且前述檢測報告應為近一年檢測之報告)
	

	
	□事業廢棄物溶出試驗檢測報告影本(初次通案申請者，不同來源產業與製程者須檢附各1家以上；展延或原案重新申請者，不同事業廢棄物種類及代碼須檢附各1家以上，且前述檢測報告應為近一年檢測之報告)
	

	
	□擬新增來源製程之事業廢棄物依前案進廠允收標準之檢測結果報告(不同來源製程者須檢附各1家以上，且應為近一年由檢測機構採樣之檢測報告)
	

	
	□擬新增來源製程之登載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製程流程圖(不同來源製程者須檢附各1家以上)
	

	
	□事業廢棄物與該廢棄物產出端之照片(不同來源製程者須檢附各1家以上)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再利用許可函影本
	

	3.清除計畫
	□委託清除合約書影本
	

	
	□清除車輛及容器照片
	

	
	· 清除機構及清除車輛相關證照資料
  □委託公民營清除機構者：檢附清除許可證。
  □自行清除或委託合法運輸業者：檢附牌照及GPS審驗通過函影本(依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公告「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規定者應檢附)。
	

	
	· 清除人員相關證照資料
  □委託公民營清除機構者：免附。
  □自行清除或委託合法運輸業者：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證明書影本。(申請之廢棄物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影本(申請之廢棄物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5.再利用計畫
	□前案許可期間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允收檢測紀錄與檢測報告影本(委外檢測者應檢附前案許可期間所有委外檢測報告；再利用機構自行檢測者應檢附本案申請日前三個月份檢測紀錄)
	

	
	□廢棄物貯存設施照片
	

	
	□廠區配置圖
	

	
	□再利用可行性實績佐證資料(通案初次申請，且其前許可案非本部核發或同一法人不同分廠者應檢附)
	

	
	□再利用設施照片
	


八、相關佐證資料表(續)
	項目
	內容
	頁次

	6.污染防治計畫
	□空、水、廢相關污染防治設施照片資料
	

	
	□空、水、廢相關檢測資料
	

	
	□再利用後事業廢棄物之委託清除處理意願或合約書及清除處理機構相關證照影本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免辦理者免附)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依水污染防治法免辦理者免附)
	

	7.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
	□產品貯存設施照片
	

	
	□產品照片
	

	
	□前案許可期間產品品質檢測紀錄與檢測報告影本(委外檢測者，檢附前案許可期間之所有委外檢測結果報告；再利用機構自行檢測者，檢附本案申請日前三個月份之檢測紀錄)
	

	
	□產品之購買意願書影本(於本案申請前一年內簽訂者為限)
	

	8.其他
	□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環境保護主管機關開具申請前一年內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按日連續處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廢止許可證或移送刑罰之證明文件。
	

	
	□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13條第1項各款申請再利用許可年限為五年之相關佐證資料。(屬第2款再利用產品為稀貴金屬(金、銀、鈀、鉑、銥、銠、鋨、釕、銦、鎵)者免附)
	


